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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市监提〔2026〕233号

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

第0107号提案的答复

台盟界别：

你们提出的“关于规范宠物市场，推动上海宠物经济健康发展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宠物经济快速发展，养宠群体日益扩大，宠物经济规范发展、人与宠物和谐共处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民生话题。

本市相关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分工，依法行政，组织开展有关工作。市场监管部门根据职责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加强价格收费监管。宠物服务领域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根据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自主制定价格。市场监管部门聚焦价格秩序规范，依法查处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对确需政府制定收费标准的事项，严格纳入中央或地方定价目录管理，由价格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按定价权限和适用范围制定区域价格执行标准。在市农业农村委牵头下，参与对动物诊疗机构开展跨部门综合监管，规范诊疗过程中相关价格行为，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与宠物健康。二是推进标准体系建设。根据本市宠物行业发展和行业主管部门需要，我局已发布《动物诊疗机构犬只狂犬病免疫点建设规范》《犬伤人事件防疫处置技术规范》《动物诊疗机构医疗废弃物分类处置规范》《动物狂犬病免疫点消毒技术规范》《保安犬的训练及使用规范》等涉及宠物饲养管理、疫病防控与诊疗等相关5项地方标准，批准《宠物友好型商业场所安全运行管理指南》《乡村动物狂犬病免疫点工作规程》等2项地方标准立项研制，为宠物经济规范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三是开展消费维权。依托12315、12345热线，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宠物经营者虚假宣传、违法广告、霸王条款、宠物用品质量不合格等相关诉求，依法依规处理，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卫生健康及疾控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认真落实人狂犬病病例报告、疑似狂犬伤人事件监测以及暴露后处置等工作，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持续推进落实狂犬病各项防控措施。目前，全市开设46家犬伤处置门诊，覆盖16个区，24小时为动物致伤者提供规范的伤口处置、狂犬病疫苗接种和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注射服务。每年以9月28日“世界狂犬病日”为重点，通过“线上+线下”“传统媒体+新媒体”“主题宣传日+特色项目”全方位、广覆盖地进行系列宣传，有效提升了市民主动防范狂犬病的意识。

商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公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市宠物行业协会等单位起草的《宠物友好型商业场所安全运行管理指南》经多次专题会议讨论论证，已完成了会签，目前在报批审查阶段。该指南对本市商场等宠物友好型商业场所的日常运行管理、服务、卫生防疫、安全保障和人员培训等作了明确指引。同时，在不违反当前宠物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结合“15分钟便民生活圈”，对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打造宠物友好型商业场所的运营主体设置了相关标准要求，对携宠人群进行了行为规范。

公安部门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携犬外出未按规定束牵引带”“携大型犬只外出未戴嘴套”“携犬外出未佩戴犬牌”“携犬进入禁止进入的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等违法违规养犬行为，持续开展联合整治。2025年，公安部门依法查处各类涉犬案件9000余起，有力维护了社会秩序稳定。自2025年起，牵头相关部门开展文明养犬综合监管联合检查。推动《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修订工作，目前已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计划（2023—2027）预备项目。

城管执法部门聚焦宠物饲养市容规范问题，强化执法巡查与执法力度，2025年共查处38起行政处罚案件，其中未及时清除犬只等宠物排泄粪便33起，乱扔犬只等宠物尸体案件5起，有效维护了城市环境和市容卫生。

下一步，相关职能部门将各司其职，共同维护本市宠物经营市场秩序，不断优化宠物经济市场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宠物服务领域相关价格行为监管，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对典型案例予以公开曝光。持续完善标准体系，会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围绕本市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增加宠物经济领域地方标准供给；推动相关社会团体制定宠物经济领域团体标准，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促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优化消费维权渠道，继续依托12315、12345热线，畅通举报渠道，对宠物经营者虚假宣传、违法广告、霸王条款、宠物用品质量不合格等相关诉求，依法处理；配合农业农村部门研究涉宠物维权绿色通道的可行性。

卫生健康及疾控部门将继续组织做好犬伤相关监测及暴露后处置等工作，保障市民健康，助力宠物经济健康发展。

商务部门将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动宠物经济发展、大力提振消费的工作部署，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推动本市宠物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友好标准的发布和应用，主动引导携宠消费和文明养宠相结合，协同推进宠物经济更加健康发展。

公安部门将加快推动《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修订工作，为提升养犬管理质效提供法律支撑。

城管执法部门将继续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及时查处未及时清除宠物粪便、乱扔宠物尸体等破坏市容环境卫生的违法行为。依托城管进社区机制，精准查处不文明养犬行为，强化日常监管效能。在执法推进同时，依托“7.15”城管公众开发日等多种渠道，面向市民宣传文明养犬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持续提升市民文明养犬意识。配合公安部门落实文明养犬综合监管联合检查计划，进一步提高居民文明养犬意识，全力营造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辖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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